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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三
	判决结果：
	被告百利锂电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借款本金84,806,6
	对公司影响：公司前期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案涉债务计提相关负债，本次判决系对相关债务的司法确认，预计对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6]苏0402民初1636号），主
	1、被告百利锂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借款本金
	2、被告百利锂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律师费2
	3、被告湖南派勒百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勒百利”）、公司、王海荣对被告百利锂电上述1、2项债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
	案件受理费467,89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72,894元，由被告百利锂电、派勒百利、公司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前期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案涉债务计提相关负债，本次判决系对相关债务的司法确认，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

